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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藥品商品名及含量 
服安痛膜衣錠 37.5 毫克+325 毫克/錠 (Traceton F.C.) 

妥美亭膜衣錠 37.5 毫克+325 毫克/錠 (Tramacet F.C.) 

保寧緩釋錠 75 毫克+650 毫克/錠 (Wontran ER) 

 藥品作用 
使用非鴉片類止痛劑無效的中度至嚴重性疼痛。 

 服用方式 
1. 需要時，每 4~6 小時使用 1 次，每次 1~2 粒。每日最大
極量為 8 粒。 

2. 請依照醫師指示服藥，不可自行調整劑量或增加服藥次數。
若不慎忘記服藥，請立即補服，但若已接近下一次服藥時
間，在下次用藥時間服藥即可，不可為了補吃而服用雙倍
劑量。 

 注意事項  
1. 請告訴醫師或藥師您是否有藥物過敏或是有其他疾病，特
別是曾經對 acetaminophen、tramadol、或鴉片類藥物過敏、
曾經對鴉片類藥物或酒精產生依賴性、單胺氧化酶抑制劑 

(MAOIs) 停用不足 2 星期、肝功能不良。請告訴醫師或
藥師您是否有在服用其他藥物，特別是其他含
acetaminophen 或鴉片類藥物、選擇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劑 

(SSRIs)、抗偏頭痛藥物、BZD 類鎮靜安眠藥品或其他中樞
神經抑制劑、MAOIs、linezolid、抗巴金森氏症藥物
selegiline 或 rasagiline、ritonavir、三環抗憂鬱劑 (TCAs)、
dextromethorphan、sumatriptan、buspirone、lithium。 

2. 本藥可能會讓人暈眩/嗜睡/警覺性降低，屬易跌倒藥品，
在還沒確定對您有何影響前，請勿開車或操作危險機械，
服藥期間需避免飲酒。 

 藥物成分 劑型 櫃號 

Tramadol/ 

Acetaminophen          口服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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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常見副作用為便秘、噁心嘔吐、頭暈、頭痛、嗜眠、皮膚
過敏反應，但一般都不嚴重，若症狀惡化且無法忍受請回
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如果有下列過敏症狀，請立刻停藥就醫：過敏反應 (臉、
口及喉嚨腫脹、呼吸困難、蕁麻疹、搔癢以及嘔吐)、血清
素症候群 (躁動、幻覺、心跳過快、高血壓、體溫過高、
噁心嘔吐、腹瀉)。 

5. 資料顯示對人類胎兒可能有危險，懷孕第三期 (7 個月至
出生) 婦女應避免使用。女性計畫懷孕或已懷孕請告知醫
師。 

6. 本藥可能會分泌到母乳裡，有需要哺乳請事先諮詢醫師/

藥師。 


